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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上接第1版）

如何看一审判决？

“一份完全错误的判决”

重庆江北法院在一审判决书
中写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李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我们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
决事实不清、定罪证据没有、认
定证据方法错误和违法，理解和
适用刑法 306条法律概念错误，
判决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是一
份完全错误的判决。”陈有西说，
法院依据检方提供的证人证言认
定了全部指控，但是这8名证人
证言中7人是在被警方拘留的情
况下取得的证言，“拘留证人取
证这种方式本身就不合法”，尤
其是龚刚模的证词。

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一直是
两名辩护人紧盯不放的，也是庭

审后法学专家、律师界热议的最
多的问题之一。

一审判决书中回答说：“经
查，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
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
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
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
且相互印证，具有证明力；本院在
开庭前已依法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
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
证，表明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是真
实的，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
庭作证；根据刑诉法第157条的规
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
言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将如何辩护？

“进一步发现

控方证据的矛盾漏洞”

“上诉意见将从事实、证据

和法理三个方面展开，重点是证
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立案的
原因。”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上诉
材料的陈有西向记者透露。

陈有西说，这三方面的上诉
意见与一审的辩护意见相比不会
有新的观点，但是二审能够看到
全部案卷，会进一步发现控方证
据中的矛盾和漏洞。

一审中，陈有西和高子程
两人曾提出，控方提供的龚刚
模“检举”李庄的笔录中讲到
的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
的经过与龚刚模接受央视采访
时所说的不一致，前者是说
“李庄走到铁窗边靠近他小声地
教他”，而后者则说李庄通过
“眨眼”的方式暗示他。此外，
辩护律师认为，重庆法医验伤
所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与控方
证人所说的龚在押期间没有受
伤的证言存在矛盾。

对于辩护方提供的央视采访

龚的录像资料，一审法院以“媒
体从业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
证据的主体资格”为由不予采
信，并认为公安民警、医生的证
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司
法鉴定报告的内容并不矛盾，不
能说明龚左腕部的伤痕是被刑讯
逼供所致。

陈有西说，一审中，控方有
99份证据，只复印给法院15份，
大多数证据我们没有见到，只有
当庭审阅质证。就是这样，他们
仍发现控方的证人证言中存在许
多漏洞，甚至一些笔录中的错别
字和病句都一样。

对二审有何预期？

“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本案将穷尽所有法律程序
和法律权利，结果无所谓好坏。
因为即使判了，并不能改变本案

的事实真相。历史会有公正的结
论。我们有必胜的信心。”陈有
西说，因为中国在进步,法治在进
步，这个案件不是重庆的事,也不
是2010年的事，在地域上、时间
上，都要大得多。

“相信中国法治的明天吧。
新闻界朋友能为我们做的，是要
客观、冷静、理性地分析和报道
真相。不要帮我们，也不要帮李
庄，我们只要真相和公理。”

陈有西也再次对记者强调：
“我一开始就说，我首先是尽职
为李庄辩护，更大的意义是为
中国的 《刑事诉讼法》、 《律师
法》 辩护，为中国的法制体系
辩护。”

1月 8日宣判结束后，李庄
表示：“我相信全国 16万律师
会替我上诉。”当他被法警带离
法庭时，他大喊：“时间会把真
相放在阳光下。”

■本报记者 余春红

李庄案后续：

上诉会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上突破
李庄二审辩护律师陈有西接受本报专访

曾在狱中度过数十载的两人
持枪抢劫并杀害了黑车司机，并
将同车一名女性杀害。云南省昭
通市公安局历时半月，最终在四
川宜宾市警方协助下，成功破获
此案。

黑车司机失踪

2009年11月15日下午5时
15分，四川省宜宾市警方通知昭
通市公安局，有一姓冯的昭通籍
男子当日到宜宾市公安局报案
称，2009年11月11日，其兄冯耀
从昭通市昭阳区拉客到宜宾后一
直未归，可能遭到绑架。

2009年11月17日，冯某到
昭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警称，
其兄冯耀是跑“黑车”的，于 2009
年11月11日上午驾驶自己的中
华轿车载着在昭阳区开饭店的王
某介绍的两名男子去宜宾，下午6

时15分还与朋友史某通话，称客
人已经下车，准备从宜宾返回。但
此后手机就一直无法接通，人也
下落不明。昭通警方将此案暂立
为绑架案开展侦破。

民警判断可能遇害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发现，
2009年11月 11日上午 10时 30
分，冯耀驾驶的车辆出城，下午3
时 16分从宜宾柏溪收费站出站
驶向宜宾方向。

2009年11月21日，冯耀的
妻子李某反映，冯的朋友史某打
电话给她，称一名叫白露的人也
在2009年11月11日失踪。李某
表示，自己的丈夫是否认识白露
她不清楚。

专案民警找到与白一起上班
的周某，周证实白与冯相识，白在
2009年 11月 11日上午 10时请

假外出未归，走前称要去宜宾玩。
与白露一起租房住的李某证实，
白与冯关系暧昧。

冯耀的妻子李某称，冯离家
时带走她的一张农行卡，她查询
发现此卡从2009年11月12日到
13日有5次取款记录，共取走现
金6200元，其中一次取款在宜宾
农行翠屏支行，其余属跨行交易，
无法查清取款地点。民警查看该
卡在宜宾农行翠屏支行的监控录
像，发现取款人并非冯耀。

民警判断冯和白可能遇害，
犯罪嫌疑人可能正是取款人或与
取款人较为熟悉，犯罪地点应在
宜宾。

两嫌疑人落网

2009年11月25日晚，昭通
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宜宾。民警
调查得知，该银行卡的其余4笔

交易均在宜宾市某银行的同一台
提款机上发生。

经监控录像比对，一名在 5
次取款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男子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一名
叫丁方寿的男子与取款监控录像
中重复出现的男子是同一人。目
击者也一眼就认出丁方寿就是租
车的男子。

两地警方于2009年11月29
日中午11时30分，抓获了丁方
寿。丁供认同伙系彭安清。当日下
午3时，彭安清在宜宾家中落网。
两人最终交代了为抢劫车辆和钱
财，杀死冯耀后又奸杀白露的犯
罪经过。同时，民警将两人藏匿于
宜宾某修理厂内准备销赃的中华
轿车追回。

一名嫌疑人曾3次越狱

丁方寿现年44岁，四川省宜

宾市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 7
年，服刑期间两次越狱被加刑12
年，第3次越狱逃到贵州又犯盗
窃罪被判刑 20年送新疆服刑，
2003年刑满释放。彭安清现年49
岁，宜宾市人，曾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送新疆服刑，
2007年 6月减刑释放，2008年 1
月回到宜宾。

两人是同村，从小便认识，
2009年10月在宜宾市偶遇后，两
人商定抢外地车。两人于11月10
日带着两把火药枪到昭阳区，当
晚在王某的饭馆吃饭时通过王某
认识了冯耀。丁某称想租车带彭
到宜宾和成都玩耍，并向冯耀承
诺一切费用由他承担，另外每天
再给冯450元。到宜宾后，丁、彭
二人将两名受害者杀害，并将尸
体掩埋。

专案民警调查后还发现，
2009年 10月底，丁、彭二人在四
川珙县持枪杀死一名司机后，抢
劫一辆黑色轿车。（文中受害者均
为化名）

■《云南信息报》彭美源

2名刑释人员劫杀黑车司机后又奸杀其姘妇
两地警方历时半个月成功破案

曾在狱中度过数十载的两人
持枪抢劫并杀害了黑车司机，并
将同车一名女性杀害。云南省昭
通市公安局历时半月，最终在四
川宜宾市警方协助下，成功破获
此案。

黑车司机失踪

2009年11月15日下午5时
15分，四川省宜宾市警方通知昭
通市公安局，有一姓冯的昭通籍
男子当日到宜宾市公安局报案
称，2009年11月11日，其兄冯耀
从昭通市昭阳区拉客到宜宾后一
直未归，可能遭到绑架。

2009年11月17日，冯某到
昭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警称，
其兄冯耀是跑“黑车”的，于 2009
年11月11日上午驾驶自己的中
华轿车载着在昭阳区开饭店的王
某介绍的两名男子去宜宾，下午6

时15分还与朋友史某通话，称客
人已经下车，准备从宜宾返回。但
此后手机就一直无法接通，人也
下落不明。昭通警方将此案暂立
为绑架案开展侦破。

民警判断可能遇害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发现，
2009年11月 11日上午 10时 30
分，冯耀驾驶的车辆出城，下午3
时 16分从宜宾柏溪收费站出站
驶向宜宾方向。

2009年11月21日，冯耀的
妻子李某反映，冯的朋友史某打
电话给她，称一名叫白露的人也
在2009年11月11日失踪。李某
表示，自己的丈夫是否认识白露
她不清楚。

专案民警找到与白一起上班
的周某，周证实白与冯相识，白在
2009年 11月 11日上午 10时请

假外出未归，走前称要去宜宾玩。
与白露一起租房住的李某证实，
白与冯关系暧昧。

冯耀的妻子李某称，冯离家
时带走她的一张农行卡，她查询
发现此卡从2009年11月12日到
13日有5次取款记录，共取走现
金6200元，其中一次取款在宜宾
农行翠屏支行，其余属跨行交易，
无法查清取款地点。民警查看该
卡在宜宾农行翠屏支行的监控录
像，发现取款人并非冯耀。

民警判断冯和白可能遇害，
犯罪嫌疑人可能正是取款人或与
取款人较为熟悉，犯罪地点应在
宜宾。

两嫌疑人落网

2009年11月25日晚，昭通
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宜宾。民警
调查得知，该银行卡的其余4笔

交易均在宜宾市某银行的同一台
提款机上发生。

经监控录像比对，一名在 5
次取款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男子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一名
叫丁方寿的男子与取款监控录像
中重复出现的男子是同一人。目
击者也一眼就认出丁方寿就是租
车的男子。

两地警方于2009年11月29
日中午11时30分，抓获了丁方
寿。丁供认同伙系彭安清。当日下
午3时，彭安清在宜宾家中落网。
两人最终交代了为抢劫车辆和钱
财，杀死冯耀后又奸杀白露的犯
罪经过。同时，民警将两人藏匿于
宜宾某修理厂内准备销赃的中华
轿车追回。

一名嫌疑人曾3次越狱

丁方寿现年44岁，四川省宜

宾市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 7
年，服刑期间两次越狱被加刑12
年，第3次越狱逃到贵州又犯盗
窃罪被判刑 20年送新疆服刑，
2003年刑满释放。彭安清现年49
岁，宜宾市人，曾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送新疆服刑，
2007年 6月减刑释放，2008年 1
月回到宜宾。

两人是同村，从小便认识，
2009年10月在宜宾市偶遇后，两
人商定抢外地车。两人于11月10
日带着两把火药枪到昭阳区，当
晚在王某的饭馆吃饭时通过王某
认识了冯耀。丁某称想租车带彭
到宜宾和成都玩耍，并向冯耀承
诺一切费用由他承担，另外每天
再给冯450元。到宜宾后，丁、彭
二人将两名受害者杀害，并将尸
体掩埋。

专案民警调查后还发现，
2009年 10月底，丁、彭二人在四
川珙县持枪杀死一名司机后，抢
劫一辆黑色轿车。（文中受害者均
为化名）

■《云南信息报》彭美源

曾在狱中度过数十载的两人
持枪抢劫并杀害了黑车司机，并
将同车一名女性杀害。云南省昭
通市公安局历时半月，最终在四
川宜宾市警方协助下，成功破获
此案。

黑车司机失踪

2009年11月15日下午5时
15分，四川省宜宾市警方通知昭
通市公安局，有一姓冯的昭通籍
男子当日到宜宾市公安局报案
称，2009年11月11日，其兄冯耀
从昭通市昭阳区拉客到宜宾后一
直未归，可能遭到绑架。

2009年11月17日，冯某到
昭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警称，
其兄冯耀是跑“黑车”的，于 2009
年11月11日上午驾驶自己的中
华轿车载着在昭阳区开饭店的王
某介绍的两名男子去宜宾，下午6

时15分还与朋友史某通话，称客
人已经下车，准备从宜宾返回。但
此后手机就一直无法接通，人也
下落不明。昭通警方将此案暂立
为绑架案开展侦破。

民警判断可能遇害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发现，
2009年11月 11日上午 10时 30
分，冯耀驾驶的车辆出城，下午3
时 16分从宜宾柏溪收费站出站
驶向宜宾方向。

2009年11月21日，冯耀的
妻子李某反映，冯的朋友史某打
电话给她，称一名叫白露的人也
在2009年11月11日失踪。李某
表示，自己的丈夫是否认识白露
她不清楚。

专案民警找到与白一起上班
的周某，周证实白与冯相识，白在
2009年 11月 11日上午 10时请

假外出未归，走前称要去宜宾玩。
与白露一起租房住的李某证实，
白与冯关系暧昧。

冯耀的妻子李某称，冯离家
时带走她的一张农行卡，她查询
发现此卡从2009年11月12日到
13日有5次取款记录，共取走现
金6200元，其中一次取款在宜宾
农行翠屏支行，其余属跨行交易，
无法查清取款地点。民警查看该
卡在宜宾农行翠屏支行的监控录
像，发现取款人并非冯耀。

民警判断冯和白可能遇害，
犯罪嫌疑人可能正是取款人或与
取款人较为熟悉，犯罪地点应在
宜宾。

两嫌疑人落网

2009年11月25日晚，昭通
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宜宾。民警
调查得知，该银行卡的其余4笔

交易均在宜宾市某银行的同一台
提款机上发生。

经监控录像比对，一名在 5
次取款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男子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一名
叫丁方寿的男子与取款监控录像
中重复出现的男子是同一人。目
击者也一眼就认出丁方寿就是租
车的男子。

两地警方于2009年11月29
日中午11时30分，抓获了丁方
寿。丁供认同伙系彭安清。当日下
午3时，彭安清在宜宾家中落网。
两人最终交代了为抢劫车辆和钱
财，杀死冯耀后又奸杀白露的犯
罪经过。同时，民警将两人藏匿于
宜宾某修理厂内准备销赃的中华
轿车追回。

一名嫌疑人曾3次越狱

丁方寿现年44岁，四川省宜

宾市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 7
年，服刑期间两次越狱被加刑12
年，第3次越狱逃到贵州又犯盗
窃罪被判刑 20年送新疆服刑，
2003年刑满释放。彭安清现年49
岁，宜宾市人，曾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送新疆服刑，
2007年 6月减刑释放，2008年 1
月回到宜宾。

两人是同村，从小便认识，
2009年10月在宜宾市偶遇后，两
人商定抢外地车。两人于11月10
日带着两把火药枪到昭阳区，当
晚在王某的饭馆吃饭时通过王某
认识了冯耀。丁某称想租车带彭
到宜宾和成都玩耍，并向冯耀承
诺一切费用由他承担，另外每天
再给冯450元。到宜宾后，丁、彭
二人将两名受害者杀害，并将尸
体掩埋。

专案民警调查后还发现，
2009年 10月底，丁、彭二人在四
川珙县持枪杀死一名司机后，抢
劫一辆黑色轿车。（文中受害者均
为化名）

■《云南信息报》彭美源

曾在狱中度过数十载的两人
持枪抢劫并杀害了黑车司机，并
将同车一名女性杀害。云南省昭
通市公安局历时半月，最终在四
川宜宾市警方协助下，成功破获
此案。

黑车司机失踪

2009年11月15日下午5时
15分，四川省宜宾市警方通知昭
通市公安局，有一姓冯的昭通籍
男子当日到宜宾市公安局报案
称，2009年11月11日，其兄冯耀
从昭通市昭阳区拉客到宜宾后一
直未归，可能遭到绑架。

2009年11月17日，冯某到
昭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警称，
其兄冯耀是跑“黑车”的，于 2009
年11月11日上午驾驶自己的中
华轿车载着在昭阳区开饭店的王
某介绍的两名男子去宜宾，下午6

时15分还与朋友史某通话，称客
人已经下车，准备从宜宾返回。但
此后手机就一直无法接通，人也
下落不明。昭通警方将此案暂立
为绑架案开展侦破。

民警判断可能遇害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发现，
2009年11月 11日上午 10时 30
分，冯耀驾驶的车辆出城，下午3
时 16分从宜宾柏溪收费站出站
驶向宜宾方向。

2009年11月21日，冯耀的
妻子李某反映，冯的朋友史某打
电话给她，称一名叫白露的人也
在2009年11月11日失踪。李某
表示，自己的丈夫是否认识白露
她不清楚。

专案民警找到与白一起上班
的周某，周证实白与冯相识，白在
2009年 11月 11日上午 10时请

假外出未归，走前称要去宜宾玩。
与白露一起租房住的李某证实，
白与冯关系暧昧。

冯耀的妻子李某称，冯离家
时带走她的一张农行卡，她查询
发现此卡从2009年11月12日到
13日有5次取款记录，共取走现
金6200元，其中一次取款在宜宾
农行翠屏支行，其余属跨行交易，
无法查清取款地点。民警查看该
卡在宜宾农行翠屏支行的监控录
像，发现取款人并非冯耀。

民警判断冯和白可能遇害，
犯罪嫌疑人可能正是取款人或与
取款人较为熟悉，犯罪地点应在
宜宾。

两嫌疑人落网

2009年11月25日晚，昭通
警方派出工作组赶到宜宾。民警
调查得知，该银行卡的其余4笔

交易均在宜宾市某银行的同一台
提款机上发生。

经监控录像比对，一名在 5
次取款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男子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一名
叫丁方寿的男子与取款监控录像
中重复出现的男子是同一人。目
击者也一眼就认出丁方寿就是租
车的男子。

两地警方于2009年11月29
日中午11时30分，抓获了丁方
寿。丁供认同伙系彭安清。当日下
午3时，彭安清在宜宾家中落网。
两人最终交代了为抢劫车辆和钱
财，杀死冯耀后又奸杀白露的犯
罪经过。同时，民警将两人藏匿于
宜宾某修理厂内准备销赃的中华
轿车追回。

一名嫌疑人曾3次越狱

丁方寿现年44岁，四川省宜

宾市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 7
年，服刑期间两次越狱被加刑12
年，第3次越狱逃到贵州又犯盗
窃罪被判刑 20年送新疆服刑，
2003年刑满释放。彭安清现年49
岁，宜宾市人，曾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送新疆服刑，
2007年 6月减刑释放，2008年 1
月回到宜宾。

两人是同村，从小便认识，
2009年10月在宜宾市偶遇后，两
人商定抢外地车。两人于11月10
日带着两把火药枪到昭阳区，当
晚在王某的饭馆吃饭时通过王某
认识了冯耀。丁某称想租车带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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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一切费用由他承担，另外每天
再给冯450元。到宜宾后，丁、彭
二人将两名受害者杀害，并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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